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
壹、 依據條例如上。 

貳、個案匡列及隔離規範： 

一、確診者(PCR陽性)：就醫(衛生單位開立居家隔離通知書) 
    (一)措施：隔離10天，解隔後自主健康管理7日。 

    (二)居家隔離10天期間不可到校，建議第10天需自行快篩，快篩陰性後解隔離，

解隔後7日需自主健康管理。 

    (三)學校教職員生若確診，請立即通知學校健康中心，以配合衛生局進行後續匡

列造冊事宜。 

    (四)自主健康管理7日，依衛生福利部公告，注意事項如下: 
    1.無症狀者可正常生活、上班上課，但應避免出入以下場域: 

      (1)無法保持社交距離 

      (2)容易近距離接觸不特定人士 

      (3)無法落實佩戴口罩之公共場所等場域。 

    2.禁止與他人從事聚餐、聚會、公眾集會等近距離或群聚型活動。 

    3.延後非急迫需求之醫療或檢查，如需外出應全程配佩戴醫用口罩。 

    4.勤洗手，落實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。 

    5.每日早/晚各量體溫一次。 

    6.學生在校期間除飲水得短暫脫口罩外，應嚴格遵守全程正確配戴醫用口

罩。 

7.獨立用餐：學生須於獨立空間用餐，用餐時請自備防疫隔板，並落實隔板

清潔、消毒。學校規畫獨立空間如下： 

(1) 學生-大會議室旁的預備教室 

(2) 教職員-教師會辦公室。 

    8.避免出入公眾場所、避免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外出。 

 

 

 

 

 

 

自主健康監測者 

無症狀可上班上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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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密切接觸者： 

      

 

      (三)自主防疫第4天快篩陰性後返校。 

*學校遇有確診個案時，匡列自確診者有症狀日或確診日(無症狀者)起前2天之接觸者

並進行疫調。 

 

 
 

二、自主健康監測者：(例：同住家人因密切接觸被匡列) 
   (一) 若完全沒有出現任何症狀，仍可正常生活或上班、上學，及搭乘大眾運輸工 

        具外出。 

    (二)建議到校前自行快篩。 



 

四、委請導師協助以下事項: 
   (一)叮嚀同學1.每天務必以稀釋漂白水進行教室內環境消毒工作 

               2.加強消毒同學經常接觸之物品表面（如門把、桌/椅面、電燈開 

                 關、教學設備或其他公眾經常接觸的物體表面等)。 

               3.需勤洗手、戴口罩、不共食。 

               4.每日確實測量體溫，若有體溫超過37.5度者，需至健康中心再次 

                 確認體溫。 

               5.用餐期間使用防疫隔板，應維持用餐環境通風良好，並禁止交  

                 談；用餐完畢落實桌面清潔及消毒。 

               6.教室應打開窗戶持通風良好；若使用空調，則必須保持室內空氣 

                 流通，教室應於對角處各開啓一扇窗，每扇至少開啓15公分。 

   (二)全校（園）師生除用餐、飲水外，應全程佩戴口罩並維持社交距離。      

   (三)如班上有學生快篩陽性或PCR陽性，務必請與健康中心聯繫，並提 

       供學生手機、家長手機及住家電話，以利健康中心後續疫情追蹤。 

   (四)如班上有學生因同住家人確診或在校外被匡列，請導師先告知學生        

       留在家中不要到校，並提供學生手機、家長手機及住家電話，通知 

       健康中心，以利後續追蹤。 

 

參、 防疫Q＆A 

 

🔎【臺北市校園防疫Q＆A】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100069376232554/posts/297522012570338/?d

=n 

 

🔎【衛服部最新政策資訊】

https://www.cdc.gov.tw/Category/MPage/oPqZIy6o3kJVDL4DNGpqMw# 

 

🔎【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922Q＆A】 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100069376232554/posts/297522012570338/?d=n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100069376232554/posts/297522012570338/?d=n


 
 



 
 

 


